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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安置期間會面及返家探視流程       110.8.18修正 

 

 

 

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1. 請探視人填具會面及

返家探視申請書 

2. 請探視人填具申請返

家探視/會面探視規

定說明暨同意書 

3. 如遇特殊狀況依據會

面及返家探視處理原

則，得先以言詞、電

話通訊方式申請，本

局得代為填寫申請表

並經申請人確認後，

由其簽名或蓋章。 申請人可提申

復(1次為限) 

提出後由家防

中心機關首長

或機關首長指

派人員、組長/

單位主管、主責

督導及主責社

工召開申復會

議 

5個工作日回

復申復結果 

會面 返家探視 

未滿 5日 

 

 

5日以上 

會面狀況評估面

向： 

1.案家與案主互

動狀況 

2.案主情緒狀態

(含會面前、中、

後) 

3.案父母親職功

能評估 

請社工於個

案 返 家 期

間，以家訪、

電訪或視訊

等方式，追

蹤評估返家

狀況 

返家探視評估面向： 

1.案主返家適應狀況

(無法表述的年幼幼

童以觀察情緒反應為

主) 

2.案父母回饋返家互

動狀況 

3.綜合評估，返家適應

狀況、親職功能 

申請後

5個工

作日內

回復 

提出書面申

請 

安置 3月後 
初安置 3個

月內 

擬定會面返

家探視計畫 

依計畫執行 

安置兒少 


